
結論

1. 依精神衛生法第 33 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，衛生福利部就協助自殺處置

等情形，得要求電信公司提供來電自動顯示號碼及其所在地，電信公

司不得拒絕。

2. 依個資法第15條規定第1款規定，衛生福利部為了執行精神衛生法所定

的法定職務，且在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，因此是合法蒐集來電

者的顯示號碼。

3. 電信公司提供上述資料，符合個資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1款「法律明

文規定」、第2款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」、第3款「為免除當事人

之生命、身體、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」及第4款「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

大危害」，而屬特定目的外之合法利用。

電信公司能否為協助自殺個案處置(安心專案)，提供衛生福利部來電自

動顯示號碼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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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

1. 本件參照法務部100年6月15日法律字第1000012630號函釋。

2. 按照精神衛生法第 33 條第1項的規定，為利於提供緊急處置，以維護民眾生命、

財產安全，相關機關所設置，特定的對外服務專線（例如：110、119等），可

以要求各電信業者配合提供來電自動顯示號碼及來電所在地；同條第2項規定，

電信業者就此類情形，不可以拒絕提供來電顯示號碼、所在地址及相關救護資

料給衛生福利部。

3. 因此依個資法第15條規定第1 款規定，衛生福利部是為了執行精神衛生法所定

的法定職務所必要，而合法蒐集來電者的顯示號碼，以維護可能受有傷害之民

眾（自己或他人）之生命、財產安全，因此衛生福利部之行為屬於合法蒐集。

4. 而電信業者提供來電顯示號碼，雖然與當初蒐集客戶個資的特定目的不同，但

在此是為了協助自殺個案的危機處置，因此符合個資法第20 條第1項但書下列

幾種情形，可以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：

 法律明文規定（精神衛生法第33條)

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

 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、身體、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

 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
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INT/PrintFINTQRY04.aspx?id=E%2cFE240725&ro=16&dty=E&ty=I001&kw=%E9%9B%BB%E4%BF%A1%E6%A5%AD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x?lsid=FL013543&lno=33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x?lsid=FL013543&lno=33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x?lsid=FL010627&lno=15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x?lsid=FL010627&lno=20
https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OC01.aspx?lsid=FL013543&lno=33

